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2014级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选拔办法

（2014年试行）

卓越工程师计划实施的目的是为主修专业学有余力、在本专业工程技术方面有浓厚兴趣的优秀本科生开设相关课程，且以实验实践能力培养和锻炼为主，以希望造就一批动手能力强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。

为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进行卓越计划学生选拔，特制订此选拔细则。
一、选拔组织管理
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设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选拔小组，成员组成如下：
组长：刘俊达   副组长：周堃
成员：曾英、安莲英、钟辉、桑世华、黄利宏、童东格、周堃、史浩、于旭东、诸葛福瑜、曹雨晴、向伟
选拔小组主要负责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选拔方式和录取结果。
二、选拔程序
1．学生到学院网站下载并填写《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申请表》，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和教学办公室审核基本条件并签字确认。
2．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秘书组根据学生所填申请表进行审查，审查后秘书组提出初步审查结果；
3．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选拔小组集体对秘书组提出初步审查结果讨论，择优录取；

4．录取名单经学院“卓越计划领导小组”确认批准后，将录取结果通知学生；学生立即到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班主任处报到。班主任由各专业年轻教师兼任，主要负责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学生的日常业务管理。
5．选拔小组秘书组和班主任组织学生选择校内导师，选择结果经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选拔小组确认后学生立即到“卓越工程师计划”导师处报道。
三、选拔基本原则
1．遵纪守法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修养，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；
2．本专业学习兴趣浓厚，参加卓越计划的主观意愿强烈，奋斗目标明确，综合素质优秀，工程技术兴趣浓厚；
3．学有余力，学习成绩优秀；

4．对科技创新成绩优秀、工程实践能力突出的学生，成绩要求可适当放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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